
一、時  間：2024年5月23日 上午十時整 

二、地  點：新竹市金山八街1號1樓(訓練教室B) 

三、出席股數： 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共計40,992,220股，佔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

51,174,000股之80.10%。 

 

四、主  席：林鴻裕                    紀 錄：陳春固   

 

五、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案 由：本公司2023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說 明：本公司2023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六、承認事項 

承認案一 

案 由：本公司202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 本公司2023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委由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紹彬及

徐榮煌會計師簽證竣事。 

    2. 前項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二。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承認案二 

案 由：本公司2023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 本公司2023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本公司2024年2月19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2. 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三。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八、散  會：上午十時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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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特力科技(開曼)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新竹市金山八街一號五樓 
電  話：(03) 577-8788 
 
 
 
 
 
 
 
 
 
 
 
 
 
 
 
 
 

雅特力科技(開曼)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股東 台啟 

印 刷 品 

 
雅特力科技(開曼)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雅特力科技是一家致力於推動全球市場 32 位微控制器創新趨勢的晶片設計公司，專注於

ARM® Cortex-M4 的 32 位微控制器研發與創新。除臺灣外，中國的重慶、深圳、上海、蘇州

都設有研發、銷售或技術支援分部。目前已自行研發出超過 10 個系列 MCU 與 BLDC、PM/SM
電機 MCU 應用方案與開發板，其中包含業界 M4 最高速 CPU 的 AT32F435/437 系列、極致

USB OTG 性價比的 AT32F425 系列與堪比 M0 價格市場的 AT32F421 系列、高速多 ADC 通道

的 AT32F423 系列、低功耗平台 AT32L021 系列、高計算力與大內存的 AT32F402 系列、全新

HS USB 平台的 AT32F405 系列，與通過 AEC-Q100 認證的車載平台 AT32A403A 系列；並將

於今年陸續推出針對電機應用開發的 AT32M412 系列與具備 CAN-FD 和加解密引擎的

AT32F455 系列。涵蓋了主流型、超值型、高性能、低功耗、車用型與無線型六大類型 MCU，

全方位滿足行業客戶對市場應用的不同需求。 

2023 年在全體員工努力下，全年合併營收達新台幣約 10 億 1 千 4 百萬元，晶片銷量達

到數千萬顆，2023 年受全球經濟情況不明朗、通貨膨脹以及庫存去化比預期 (2022 年底)來
的長等因素，較 2022 年衰退 26%。 

2023 年打入相當多知名企業(如：美的)等多元的終端產品成功案例，廣泛地覆蓋 5G、物

聯網、消費、商務及工控等領域。同時與 EETimes、Digitimes、21ic、創易棧、電子發燒友等

眾多電子業行銷協力廠商建立合作關係，並建立亞太及歐美地區線上銷售渠道，讓客戶更容

易取得雅特力產品(如：天貓、立創商城、 Digikey 等)。並榮獲 2023 ASPENCORE 所舉辦中

國 IC 設計成就獎「年度技術突破 IC 設計公司」等殊榮，同時雅特力持續以零缺失通過 ISO
9001:2015 品質管制體系認證，獲得 ISO 9001 品質管制體系認證證書。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持續增強 MCU 的研發創新，深耕市場並進行全球化佈局，同時偕

同客戶、供應鏈夥伴和全體員工在永續發展的路上繼續邁進。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股東對雅

特力科技長期以來的支持與愛護，本公司全體員工將持續努力，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在此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 事 長 王國雍 
 
 
總 經 理 林鴻裕 
 
 
會計主管 陳春固 

會計師查核報告 
 
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公鑒 

查核意見 

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

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

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

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 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

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

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 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及其子公司

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

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 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及其子公司

民國一一二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

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收入認列 

  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及其子公司於民國一一二年度認列營業收入淨額為

1,014,310 千元，銷售商品及提供勞務收入淨額分別為 1,009,406 千元及 4,904 千元，分別佔其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之 99.52%及 0.48%。由於銷售商品為其主要營運活動，且銷售商品之交易

條件可能不同，需判斷並決定履約義務之內容及其滿足之時點，本會計師因此決定為關鍵查

核事項。 

  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及測試銷售循環中與收入認列時點攸關之內部控

制的有效性、評估收入認列會計政策之適當性、選取樣本執行細項測試，複核合約或訂單中

之重大條款及交易條件，並核對出貨單及客戶簽收單據等交易憑證、執行資產負債表日前後

一段時間之截止點測試及複核期後銷貨折讓及應收帳款收款情形等，本會計師亦考量合併財

務報表中附註四.15 及六.13 有關營業收入相關會計政策及揭露之適當性。 

存貨控管 

  截至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及其子公司之存貨

淨額為 368,443 千元，佔合併資產總額之比例為 36.52%，對於 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及其子公司係屬重大，此外，因積體電路暨有關產品係由委外之專業晶圓代工廠及封裝測試

廠進行產製，故存貨分布於多個委外廠商。提高存貨使用狀態管理的複雜度，基於前述原因，

本會計師因此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瞭解存貨數量相關之內部控制管理流程、評估管理階

層之盤點計畫，依各地點存貨餘額選擇重大庫存地點並實地觀察存貨盤點，及就未觀察實地

存貨盤點之委外廠商選取樣本執行委外存貨之函證，並將盤點或函證之存貨項目核對至存貨

明細表。本會計師亦考量合併財務報表中附註四.10 及附註六.3 有關存貨會計政策及其揭露之

適當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

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

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

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 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及其

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

圖清算 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

行之其他方案。 

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

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

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

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

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

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

非對 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 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

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

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

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

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 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

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允當

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

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

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

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 Arter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及其子公司

民國一一二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

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

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97)金管證六字第 0970037690 號 
              (93)金管證六字第 0930133943 號 
 
 
    郭紹彬 
 

會計師： 

 
    徐 榮 煌 
 
 
中華民國 一 一 三年 二 月 十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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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